
附件1：

东阳市临山临水临路重点区域房屋安全排查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指示批示和省委、省政府领导重要指示精神，深刻吸取广东梅大高速发生路面塌方事故教训，本次排查工作的目标是全面评估东阳市临山临水临路重点区域的房屋安全状况，识别潜在的安全隐患，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整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排查要求
各乡镇（街道）​组织技术人员对临山临水临路房屋本身安全情况以及房屋周边环境安全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按照边排查边解危的要求，对排查鉴定为C 级危房的，要立即落实加固措施，结合临山临水临路环境特点，适当提升加固标准同时加强房屋动态监测；对鉴定为D 级危房的，立即组织人员撤离，加快落实搬迁拆除等实质性解危措施。对排查发现房屋周边存在山体滑坡、洪水内涝等环境风险的，各地乡镇（街道）要立即向资规、交通、水利等相关部门报告，并抄送住建局。
三、排查范围
1.临山、临崖、临坡等的易受山体滑坡影响的房屋；
2.临近江河湖泊、水塘水库等水域周边易受洪涝灾害影响的房屋，地势低洼区域易形成内涝浸泡的房屋；
3.临近高速公路、省道、县道、村道、城市道路等易受边坡滑坡影响的房屋。
四、排查计划
（一）动员部署阶段。各乡镇（街道）根据时间节点制定排查计划，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排查工作。
（二）排查鉴定阶段。6月27日前全面完成摸排与鉴定工作，排查结果按照城镇房屋、农村房屋分类录入浙江省城乡房屋数字化系统、浙江省农村房屋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系统，明确房屋安全等级，标注房屋周边风险类型，6月29日前向市住建局上报本地临山临水临路风险房屋清单。
（三）解危治理阶段。7月6日前上报C、D级危房解危计划。自收到安全鉴定报告6个月内完成实质性解危，8月起，每月25日向住建局上报解危工作进展。
（四）总结提炼阶段。9月27日前总结提炼工作经验做法，向我局上报阶段性工作总结。
五、部署工作
（一）宣传发动。通过媒体、公告等方式向社会公布排查工作的重要性和相关要求，提高公众的安全意识。
（二）培训动员。对参与排查的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确保他们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三）人员分工。各乡镇街道部门根据实施方案迅速开展房屋安全排查工作，排查全面覆盖、不留死角，根据排查任务的不同，合理分配工作人员，确保每个小组都有足够的专业人员，并做好排查记录。
（四）应急预案。制定应急预案，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五）现场布置。在排查开始前，对排查区域进行预勘查，确定排查路线和重点监控点。
（六）资料整理建档。各乡镇街道以此次排查为契机，按照房屋类型、所属行业、危房等级、危急程度等类别分级建档，建立完善房屋安全档案。对于鉴定确认的危险房屋，要实行一房一档，动态跟踪，实行危房销号制度。房屋档案达到真实可靠、可查询、可追溯。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乡镇（街道）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指示批示和省委、省政府领导重要指示精神，高度重视本次专项排查工作。按照“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部门基层同落实”的工作要求，明确牵头领导、牵头科室，建立多方联系协调制度，压实各方主体责任，落实排查工作经费，统筹推进专项排查工作。
（二）强化部署推进。目前我市已进入汛期，各乡镇（街道）要加快工作推进，梅雨季节前完成排查工作。按照排查计划，按照房屋类型上报临山临水临路风险房屋清单、C、D危房解危计划、解危工作进展、阶段性工作总结，城镇房屋上报至市房屋征收服务中心住房保障科，农村房屋上报至市住建局治危办。
（三）加强重点管控。各乡镇（街道）对未解危或正在解危过程中的临山临水临路风险房屋落实重点管控措施，建立重点管控房屋清单，加强日常巡查检查频次和风险预警，发现风险变化及时转移人员。
（四）提升应急能力。各乡镇（街道）针对汛期雨量多、易积水、易引发山体滑坡等问题，进一步完善专项应急预案，做好人员撤离准备和物资储备。要加强与气象、应急部门沟通联系，实时关注本地区气候变化，提前预判及时响应、有序撤离。
城镇房屋联系人：刘向前，联系电话0579-86091070；农村房屋联系人：杜凌，联系电话0579-86869352。
附件2
临山临水临路房屋安全风险排查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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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由各乡镇街道上报，城镇房屋上报至市房屋征收服务中心住房保障科(联系人：刘向前，电话：13738981885),农村房屋上报至市住建局治危办(联系人：杜凌，联系电话13858957580）
2.6月27 日前上报风险房屋清单；
3.7月6日前上报明确解危工作计划(填写解危措施栏);
4.8月起每月更新解危进展(解危措施、解危时间、是否完成解危内容更新的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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